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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政府治理法制及其清末调适 *

吴  欢

摘  要｜传统中国不存在现代行政法与法治政府，但延绵数千年的政府治理实践，足以造就独具特色的行政法律

文化。“为民父母行政”是传统行政法制的基本精神，也是传统政府治理的核心理念，具有法律文化价

值主体性与治理秩序建构自觉性。此种治理者自觉内生于传统中国治国理政的宪制结构，进而发展出“明

主治吏不治民”的治理术提炼及其相应制度安排与运行实践。以《大清会典》为首要渊源的“清国行政法”，

尤其凸显了传统政府治理首重治吏的基本面貌，是传统行政法制的典型制度载体，表征着传统政府治理

的成熟法制形态。帝制黄昏时代的晚清政府治理法制，一方面延续着“为民父母行政”的核心理念，以“清

国行政法”为基本运行框架，在牧民与治吏、治国与治王问题上自有章法；另一方面，为了因应内外压

力与冲击，又不得不在话语体系、组织机构和制度建设等方面朝着近代化方向艰难转型。这一时期开启

的治理变革，译介的法治知识，储备的法治人才，建构的制度体系，乃至引发的变法争议，遭遇的法治

挫折，未竟的法理难题，都将为时至今日的政府治理法治化中国探索提供重要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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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公元 1500 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不仅极大

地开拓了人类思考和探索的广阔空间视野，还连同

这一时期涌动生成的近代工业化大潮一起，有力地

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据

此作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论断。［1］

世界历史的一体化，开启了法律历史的全球化。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拓展，带来了相应法权关系

与法律形式的世界流行。对中国而言，这一转变虽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国初期平政院裁决实践中的行政法理研究”（19BFX022）的阶段性成果。

［1］公丕祥：《马克思的法律发展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0 期，第 112-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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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明朝中后期即借助利玛窦等传教士渐次导入，［1］

但“明亡清兴”和“康乾盛世”又让传统法权秩序

获得更大规模的延续与发展，以至于形成了“清

帝国治下的和平”。［2］但历史的发展终究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以 1820 年的“嘉道之交”为

引子，传统中国的帝制统治在盛世余晖中逐渐走

向黄昏，更加直面世界。彼时不仅西北陆防与东

南海防时有烽烟，就连东北龙兴之地与西南归流

之所，也在强邻觊觎与内部躁动中酝酿危机。［3］

自此以降，传统中国小农经济下的“明君—清官—

良民”法权秩序理想图景日益支离破碎，域外传

来的坚船利炮和立宪政治开始进入近代中国治理

场域，乾嘉学术已然走向没落，有识之士逐渐“开

眼看世界”，边疆危机助长央地失衡，民智渐开

刷新种族认同。凡此种种，都预示着传统治理亟

待转型，现代国家亟待建构，“走向共和”已然

势不可挡。［4］彼时的政府治理，一方面延续着

渊源自先秦的“为民父母行政”核心价值理念，

并成就了以清国行政法为代表的成熟制度形态，

另一方面也主动或被动地因应着时代冲击，在知

识、机构与制度等层面发生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调适。

二、传统政府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

传统中国不存在现代行政法与法治政府，但

延绵数千年的传统政府治理实践足以造就独具特

色的行政法律文化。［5］“为民父母行政”是传

统行政法制的基本精神，也是传统政府治理的核

心理念，具有显著的法律文化价值主体性与治理

秩序建构自觉性。此种治理者自觉内生于传统中

国治国理政的宪制结构，进而发展出“明主治吏

不治民”的治理术提炼及其相应制度安排与运行

实践。

（一）为民父母行政

在传统中国治国理政话语体系及其实践中，

“民为邦本、敬天保民”是重要的宪制性理念。［6］

这一理念主要回应的是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成立以

后，共同体成员与共同体本身及其治理者之间的关

系问题，放在传统政府治理领域就是“民”“官”“王”

三者的结构关系及其互动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决

定了共同体的治理者在治理活动中的基本准则与行

为模式。在此宪制性理念指引下，传统中国政府治

理秩序暨行政法律文化形成了“为民父母行政”的

核心旨趣。

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看，不同于“君权神授”思

想在西方古代政治哲学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中国

古代政治哲学较早地摆脱了神权政治的困扰，在先

秦时期就敏锐地发现了“人”的重要性，进而高扬

“民”的主体性。［7］“民为邦本”语出《尚书·五

子之歌》。［8］诗歌作者以“太康失国”的惨痛教

训，深刻地揭示了“民为邦本”的道理，其基本立

场是，即使成立了共同体，获得了治理权，治理者

对于百姓的利益与呼声，仍然要时刻保持怵惕之心，

保持共同体的安宁和治理权的稳固，不得侵害民众

利益，不得违背民众意愿，否则就会导致治理权丧

［1］吴强华：《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载《学术月刊》2003 年第 5 期，第 72-77 页。

［2］杨昂：《中华太平盛世：清帝国治下的和平（1683—1799）》，载《政治与法律评论》2011 年第 1 期，第 43-72 页。

［3］李晶：《全球化视角下的晚清边疆危机》，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2 期，第 122-126 页。

［4］参见金冲及等：《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的？》，载《党史文汇》2003 年第 10 期，第 2-3 页。

［5］参见范忠信主编：《官与民：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6］关于传统中国国宪的系统研究，参见吴欢：《安身立命：传统中国国宪的形态与运行——宪法学视角的阐释》，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1-99 页。

［7］参见叶金宝：《先秦儒家主体性的高扬与失落》，载《学术研究》2001 年第 8 期，第 53-57 页。

［8］《五子之歌》第一首援引了大禹的政治训条：“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

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第二首是大禹

的具体训诫：“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第三首是追忆尧舜的治理之道：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第四首是责备太康违背祖训以致失国：“明明我祖，万邦之君。

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第五首再次告诫治理者应当时刻保持治理的德行：“呜

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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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共同体离散的危险结果。［1］当然，“民为邦

本”的宪制理念并不独见于《五子之歌》。苗君“杀

戮无辜”，自乱邦本，终被帝尧诛灭，这是反面典型。

帝尧有“平章百姓”之德，帝舜有“四凶”之诛以

顺民心，这是正面榜样。《五子之歌》后，先秦治

理者反复强调民生与民心的重要意义。［2］西周治

理者更是将“民为邦本”的理念进一步发挥，提出

了“敬天保民”的主张，从而带来重要的思想革命。

在尧舜时代的“天道”信仰中，“天命”虽然是终

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来源和最高的政治权威，但是

在彼时治理者关于“天”的感知中，“畏”的成分

可能更大于“敬”——畏天之威，畏天之命，不敢

不敬。大禹及其子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天道”

信仰极其淡薄，相比天道更重君道，从而导致治理

的衰败。“汤武革命”之后，治理者不仅从理论上

恢复了“天道”信仰和“天命”观念，而且更深入

地意识到，相对于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天命”，

“人心”更加值得关注。所以西周的治理者仍然“敬

天”，但是他们“敬天”是为了“保民”，即保护

治理权和治理秩序的长期稳固。［3］至此，“民”

在治理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意义被发现，华夏

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治国理政思想进入了“以民为本”

的时代。［4］概而言之，在先秦治理者眼中，君主

治国理政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终极来源固然是“天”，

但“天”毕竟渺不可知，可触可及的唯有“民”。《尚

书》等先秦典籍中一咏三叹的是“以民为本、本固

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

欲，天必从之”。这些不是抽象的政治教条，而是

被汤武革命反复印证的血淋淋的治国镜鉴，更是被

秦汉以降历代帝王、大臣、士人、君子薪传不息的

宪制根本。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奠基时代确立的宪制理念，“民为邦本、敬天保民”

实际上是诸子百家共同分享的政治哲学底色。只不

过在“道术为天下裂”的思想争鸣时代，诸子百家

站在光谱的不同位置，进而各有方案。［5］

“以民为本、敬天保民”的宪制理念落实到政

府治理领域，就是“为民父母行政”的治理者自觉。

案，古今中外的“行政”语词，既有其时空差异，

又并非不可通约。中文语境中的“行政”具有施行

政令、执掌政治、治国理政等丰富含义，其中的执行、

执掌、治理等要素，同西文语境中的对应词不乏暗

合，故近代学者以“行政”对译“administration”，

选词命义堪称考究。［6］检阅典籍，《大戴礼记·小

辨》载“制礼以行政”，《史记·周本纪》载周公

“摄行政当国”，《韩昌黎文集·原道》载“君者，

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于民者也；民者，

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

堪称古汉语“行政”的几种典型用例。这种君出令、

臣行令、民事上的秩序结构，进一步升华就是明君—

青天—良民的理想图景。但论述“行政”精义最为

深刻者，当属孟子。《孟子·梁惠王上》云：“庖

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

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

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段语录

堪称传统中国“行政”本质的经典表述，讲的就是

治理者（君主和官吏）要以为民父母的心态治国理

［1］参见张晋藩：《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载《人民法治》2016 年第 1 期，第 75 页。

［2］例如，成汤傅相仲虺解释夏灭商兴的原因在于夏桀残暴而成汤安民：“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

缵禹旧服。”（《尚书·仲虺之诰》）伊尹亦就此指出：“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尚书·伊训》）

盘庚以利民作为迁都理由：“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

用迁。”（《尚书·盘庚》）傅说以为民解释先王建天子诸侯之意：“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

不惟逸豫，惟以乱民。”（《尚书·说命》）祖已认为，上天赐予治理者寿命长短的依据是治民的成绩，因而训示高宗曰：“降

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尚书·高宗彤日》）

［3］参见赵威、李宝轩：《中国古代权力伦理的系统建构及其与天道信仰的关系》，载《社会科学研究》2019 年第 1 期，

第 133-139 页。

［4］参见李秋华：《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探微》，载《人文杂志》2004 年第 6 期，第 152-155 页。

［5］参见张晋藩：《论中国古代的德法共治》，载《中国法学》2018 年第 2 期，第 89-107 页。

［6］参见冯晓川、张雨：《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中“行法”“行政”的概念嬗变——以中日学者对译“administration”

词汇为中心》，载《中西法律传统》2021 年第 2 期，第 35-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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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执掌政治和施行政令，如果只顾自己锦衣玉食，

享尽人间极乐，却令子民陷入“率兽而食人”的凶

险境地，治理者就不配为民父母，甚至连禽兽也不

如（虎毒不食子），也就丧失了行政与治理的正当

性与合法性。［1］“为民父母行政”的治理者自觉

强调，君主以降的治理者集团要以父母教育子女之

心哺育百姓、施行政令、教化万民；他们具有父母、

君主和导师三重身份，即“作之亲”“作之君”“作

之师”，又以“作之亲”为起点和纽带。［2］

“为民父母行政”并不只是孟子的政治告诫，而

是内生于传统中国政府治理的观念体系与制度建构，

堪称“中国传统政治和行政制度的最基本立足点和出

发点，是中国传统政治和行政制度的灵魂”。［3］我

们姑且以现代行政法的体系框架粗略言之。在行政主

体上，君主（天子）以“万民父母”自居，是政府治

理的最高决策者和总负责人，既有“金口玉言，言出

法随”的政治权威，也有“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

伦常责任；君主以下的宰执群臣均有牧民、治民职责，

州县长官则是父母官、亲民官，是“行君之令而致之

于民者也”，既是治民的责任主体，又是治吏的锋芒

所向。在行政组织上，“天子无私”而“王者无外”，

尽管事实上会有宫中内廷和外朝政府的差别，有些朝

代如宋朝还比较注意区分二者，但在根本逻辑上，宫

中府中俱为一体，外朝内廷不应异同，内政、外交、

国防等朝廷政事都是帝王家事的延伸，三公九卿与三

省六部都是君父家臣的拓展。在行政事项上，无论是

常态化的授田限田、蕃民编户、劝课农桑、征商管工、

制民防奸等，还是非常态的备荒赈灾、官营禁榷、军

征武备等，都循着“德为善政，政在养民”的理念展

开。君主和群臣要时刻把百姓疾苦、安危、冷暖放在

心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行

政程序上，君主亲耕籍田、凶岁蠲免赈济、依时征发

力役等，都体现了为民表率、救民疾苦、恤民生计的

精神。即便是较为纯粹的捐税征缴和治安管控等政务

事项，也要遵循爱民、养民的逻辑进行程序设计。在

官民冲突化解上，当民众权益受到官僚集团侵害时，

为其提供鸣冤叫屈、哭诉陈情、请愿表意的场所、途

径和方式，如逐级申控、御史监察、诣阕叩阍等，并

至少在表面上保障这些权益救济机制的运转，自然是

“为民做主”的应有之义。

（二）明主治吏不治民

遵循“为民父母行政”的治理者自觉，“明主治

吏不治民”的治理术提炼得以凸显。“明主治吏不治

民”语出《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人主者，守法

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

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

本与引网之纲。故失火之啬夫，不可不论也。救火者，

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

韩非子在此通过官吏救火的例子说明，君主是依靠严

守法令制定目标、督责臣下完成任务来建立功业的

人；只听说过官吏胡作非为时民众仍然自行守法，没

听说民众违法作乱时官吏仍然依法办事；所以英明的

君主应致力于管理好官吏，而不是去直接管理民众。

《韩非子》这段语录，意在劝说君王把治国理

政的焦点和重心放在“治吏”上面，运用法、术、

势三柄控制官僚集团，维护自身权力；对于吏，君

主既要“驱使之”又要“防备之”，时刻防止大权

旁落、君臣失序；对于民，则不妨“以法为教，以

吏为师”，使整个国家治理秩序井然。［4］细绎“明

主治吏不治民”的治理主张，其中内含着“君—臣—

民”三元秩序结构、作为治理术的治吏与牧民，以

及“严以治吏”的施政建议，这与马基雅维利的《君

主论》颇有共鸣。［5］这一治理主张在《韩非子》

乃至整个法家学派是一以贯之的，《韩非子·外储

说右上》亦云：“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

吏不治民。”其利弊得失诚如论者所指出的“吏的

职责乃临民治民，直接治吏即等于间接治民。君主

独居高位、大位，势不能直接治民，只有抓重点来

治吏，达到纲举目张之效。韩非的‘治吏’说，长

处在实效，故在随后的帝制时期，多被历代君主实

际上奉为圭臬；其短亦在只讲实效而流于极端功利，

且将民众完全视为被治理对象，故注定它最多能收

［1］参见刘丰：《“为民父母”与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

载《现代哲学》2019 年第 1 期，第 112-122 页。

［2］参见范忠信主编：《官与民：中国传统行政法制

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导论。

［3］范忠信：《作君、作亲、作师：中国传统行政的

性质与特色》，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

总第 2 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4］刘小刚：《法、术、势：韩非子政治哲学的实践

路径》，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6 期，第 30-32 页。

［5］参见周志武、高剑平：《马基雅维利与韩非子政

治思想之比较》，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2 期，第 152-155 页。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政治

哲学也将君、臣、民作为治理秩序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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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于一时，而非长久之计。”［1］信哉斯言！随后

的历史将很快见证，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

根据“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理逻辑，高扬“不别

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旗帜，通过持续变

法推动秦国“奋六世之余烈”，终于成就古代中国

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法家所提出的“法者，编著

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莫

如显”“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

王之教，以吏为师”等法律观点，所推行的“燔《诗》

《书》而明法令”“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

天下师”“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等变法主

张，所取得的“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吏明知

民知法令也，故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

法官”“法大用，秦人治”等治理效果，集中呈现

了先秦“吏治”思想深度和实践力度，为后世“治

吏”之法奠定了文化基因。［2］

秦汉以降的传统政府治理制度设计与运行实践，

基本上贯彻了“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理技艺。有

论者就此概括指出：“汉以后的帝国机制，规范包

括宫中府中（或者说内廷、外廷）、后妃宦官、宗

室藩王、中央地方、文官武将等的制度规则，逐步

建立、逐步完备，这就是韩非‘明主治吏不治民’

的思想理论制度化规范化。”［3］我们仍以现代行政

法的框架粗略言之。在行政主体上，宰执群臣以下

都是替君主牧民的“鹰犬爪牙”，各级官吏只是分

工不同，而没有本质区别，其选任、品级、考课、

奖掖、迁转、黜置，莫不有定法，从而构成蔚为大

观的官吏管理法制。［4］在行政组织上，从先秦理想

主义的周礼六官制，到秦汉开府建牙的三公九卿制，

再到隋唐以降日趋成熟的三省六部制，堪称线索明

晰。以《唐六典》为代表的官制官规体系，进一步

将内廷与外朝、三省与六部、执政与台谏、中央与

地方等官僚机器间的分工制衡设计得精妙严密。［5］

在行政事项上，君主一方面任命各级长官统揽辖区

内政府治理大小事务，这既是高度的权力，也是巨

大的责任；另一方面又通过制度设计避免地方长官

大权独揽，从而形成整全性政府治理结构中的有限

分工。以宋代地方治理为例，安抚使司、转运使司、

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职权不可侵越，事务互不

统属。［6］在行政程序上，公文管理和公事程限制度

细致琐碎，除了载之图籍，更多见于公文碑刻，“碑

石上的‘行政授权’‘行政许可’以及‘反向行政’

等内容。揭示了中国古代行政权在制度建构、秩序

维护和社会运行中的关键机制”。［7］在官民冲突化

解上，不仅“民告官”的制度供给常有，君主还会

以“青天”自居受理人民的直诉京控。［8］凡此种种，

堪堪与“为民父母行政”的治理者自觉互鉴互明；

更进一步，正是由于二者的合流并用，才使得传统

中国的政府治理保持“超稳定”的长期结构。

“为民父母行政”的治理者自觉和“明主治吏不

治民”的治理术提炼，在传统中国漫长的政府治理实

践中结合孕育出了“为民治吏”的“中道”。今人或

许认为，二者一儒一法难以调和，即便并存也不过是

君主专制的遮羞布，但这可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一方面，二者之间的张力并没有今人想象的那么大。

“执两用中”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妙表达，也是传统

政府治理的可行之道。从历史语境来看，政府治理问

题上的儒家方案与法家方案，其实都是对理想的政府

治理与行政秩序应当如何是好的回答，都是传统治理

经验智慧光谱中的不同色调。秦汉以降的传统政府治

理话语体系及其实践中，临下以简、驭民以宽和从严

治官、从严治吏总是相伴相随。另一方面，“为民父

母行政”内含着对君主的政治约束与伦理要求。君主

权力看似无边无际，但不得肆意作威作福，而是要以

人民福祉为宗旨皈依。“明主治吏不治民”以“明主”

作为法术势的运用前提，如果昏君不顾百姓疾苦或专

［1］参见李启成：《治吏：中国历代法律的“宗旨”——读〈法治是什么：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载《政法论坛》

2017 年第 6 期，第 165 页。

［2］参见臧知非：《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渊源与流变》，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第 124-130 页。

［3］参见李贵连：《法治是什么：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4 页。

［4］参见张晋藩：《考课与监察——综论中国古代职官管理》，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 年第 1 期，第 86-95 页。

［5］参见燕京：《古代官制的演变》，载《百姓生活》2007 年第 9 期，第 55-56 页。

［6］参见屈超立：《宋代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研究》，载《政法论丛》2016 年第 2 期，第 128-136 页。

［7］参见李雪梅：《公文碑与古代行政程序探析》，载《政法论坛》2020 年第 1 期，第 120-131 页。

［8］吴欢：《清末民初行政诉讼法制中的“民告官”传统遗存》，载《北方法学》2014 年第 2 期，第 152-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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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奸臣弄权，就会遭到天意的惩罚，即便人民不起来

革命，权臣也会令其不得其所。［1］这诚如论者所指

出的：“在儒、法两家学说共同推进下，经多代先辈

的努力，完成了从分封制到郡县制、贵族宗法世袭制

到官僚委任制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近似地，通过法

家和儒家的次第登台和影响，以外儒内法为思想内核

的帝制法制得以建立并顺畅运作，‘治吏’成为帝制

法治的‘宗旨’。”［2］王夫之对此也有过十分精辟

的概括，即“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治吏以严是

原则，但不能一味僵化株守，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为

了不将‘吏’逼得铤而走险，有必要在施行时暂予从宽。

这样，船山先生一方面将‘治吏’原则上升到历代治

道核心内容的高度，另一方面，可能还更重要，是将

法家的‘治吏’说内化到儒家的‘养民’说中，赋予

了‘治吏’说崇高的目标和价值追求”。［3］就此而言，

儒法结合的“为民治吏”，或曰牧民与治吏相结合，

王治与治王相统一，堪称传统政府治理的应有之义与

理性选择。［4］从治民、治官、治王的法治政府三维

构造来看，传统中国政府治理在治民层面收效甚巨，

政治秩序与国家形态也因此收获“本固邦宁”之长

效；在治王层面虽然常被诟病，但也不乏“民贵君轻”

的宪制性安排；至于治官层面，则尤其注重以制度建

树确保“严以治吏”。正是在三者此消彼长的动态耦

合中，传统中国政府治理得以“安身立命”。

三、传统政府治理的成熟法制形态

从先秦时代至清朝中期，以“为民父母行政”

为核心价值理念的传统政府治理进入完备阶段，在

制度与实践上因革损益，蔚为大观。以《大清会典》

为首要渊源的“清国行政法”，尤其凸显了传统政

府治理首重治吏的基本面貌，是传统行政法制的典

型制度载体，表征着传统政府治理的成熟法制形态。

不宁唯是，“清国行政法”还为“清帝国治下的和

平”提供了基础性制度框架。

（一）清国行政法的渊源

当我们使用“清国行政法”表达，意味着我们

不拟进行“中国古代有无行政法”的无谓之争，不

拟“行政法”概念作现代语境中的狭义理解，而是

以其指称中国传统行政法律文化的制度形态。［5］

这里的“清国行政法”既是清朝行政法体系及其

政府治理要素、对象与机制的总称，也指向近代日

本学者织田万的名著《清国行政法》。该书“依据

近代行政法理论，将庞杂无章的清朝行政法律事务

进行分类、梳理，纳入织田万已自成特色的行政法

体系之中进行阐述。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并不是

因为清代的中国存在近代意义的行政法，而是织田

万以行政法为总括关于行政权作用的所有法规的宽

泛概念为前提，效仿德国学者古那伊斯特著《英国

行政法》使英人始知自己国家有行政法的做法的结

果”，如此虽然不免“张冠李戴”，但却是我们考

察有清一代行政法体系的重要助力。［6］

参考织田万的《清国行政法》，在法律渊源上，

清国行政法大体可分为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两类。中

［1］黄启昌：《明主治吏不治民：汉唐盛世吏治的实践与理论》，载《求索》2005 年第 12 期，第 216-218 页。

［2］参见李启成：《治吏：中国历代法律的“宗旨”——读〈法治是什么：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载《政法论坛》

2017 年第 6 期，第 167 页。

［3］同上注第 165 页。

［4］参见张晋藩：《论中国古代的良法、贤吏与善治的统一性》，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 年第 6 期，第 4-11 页。

［5］近代日本学者使用“清国行政法”之类的提法，带有傲慢色彩，甚至不乏殖民野心，我们借用这个提法，并不代表

认同他们的原意。有关传统行政法律文化及中国行政法史的辨析与定位，参见吴欢：《迈向行政法理：中国行政法史研究与

教学基本问题刍议》，载《东南法学》2019 年秋季卷，第 153-177 页。

［6］参见［日］织田万：《清国行政法》，李秀清、王沛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前言。对时人而言，《清

国行政法》也是意义重大的，因为织田万“将人们本已了解的清国行政事务纳入近代的行政法体系中进行阐述，这种全新的

编述方法自然会引起此时正试图以实行宪政作为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的有识之士的关注，该书所包含的行政法理论和行政法

体系对于刚刚从事传播和介绍外国宪政制度的中国理论界人士来说也更加感性，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

《清国行政法》对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行政法学界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论者多认为夏同龢著《行政法》

对于中国行政法制转型具有开创性贡献，但对于转型之前的传统中国政府治理法制而言，织田万著《清国行政法》仍具有不

可磨灭的集成式贡献。关于夏同龢其人其书，参见何勤华、龚宇婷：《中国近代行政法制的转型——以夏同龢〈行政法〉的

开创性贡献为中心》，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第 130-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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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成文法编纂始于春秋时期的《法经》，自秦

汉以降渐成律令体系，如晋律并有晋令，《唐律》

并有《唐六典》，《大明律》并有《明会典》。［1］

此种律典与令典并行的二元结构，虽不可径称为刑

法典与行政法典并列，但传统政府治理的制度规范

多本于令典体系当无疑义。织田万将传统中国“规

定施政之大则”的典章制度视为“行政法典”，并

认为中国“西汉以来，有律，有令，有格，有式，

皆书记载施政之准则。而其能具法典之体裁，为后

世模范者，莫若于《唐六典》矣”，“后世明清两朝，

编纂会典，亦仿此例”。［2］织田万指出“在中国，

则法之各部，未全分化，故行政法之意义，徒见其

泛博耳”，“法典以外各种成文法，则亦可视以为

行政法之渊源”。［3］此语堪称确论。

清国行政法的首要成文法源是历经康雍乾嘉光

五朝编纂而成的《大清会典》。所谓“会典者，会

要典章之义也。凡行政之准则，明定纲领，永远遵循，

朝廷百官之编制与其处务之规程，总括靡遗”。［4］《大

清会典》“以官统事，以事类官”，按宗人府、内阁、

六部等官厅分目，依次开列其机构建制、官品职数、

执掌权限，并考述沿革，附载历年则例或事例。乾

隆钦定《大清会典》“凡例”有云：“嗣后如间有

因时损益之处，其畸零节目，止于则例内增改；即

有关大体者，亦止刊补一二条，无烦全书更动，庶

一劳永逸，以便遵循。”立法者用意甚好，但行政

随时变化，作为应对与调和，会典所附则例与事例

被分析而出，甚至出现类似“重例轻律”“以例代

律”“因例修律”的“则例反重于会典”的现象。［5］

织田万即谓：“行政上实例，纂修既成者，名曰则

例。自形式上言之，则例即会典施行之际所生之事

例也。”［6］先是乾隆朝编纂 180 卷《会典则例》，

后有嘉庆朝编纂 1220 卷《会典事例》。各部院亦

有则例。有针对部院一般行政事务的综合则例，如

《钦定吏部则例》；有针对部院特定行政事务的单

项则例，如《兵部督捕则例》；还有针对各部院内

部行政管理的专门则例，如《吏部处分则例》。会

典及其附属则例、事例系统之外，《大清律例》也

是清国行政法的重要成文法渊源。织田万云：“按

查《大清律》及其条例，固属刑法，然亦往往登载

行政法上应规定之事项。而至彼法章之分类，未分

化也。”［7］中央会典系统与律例系统之外，又有

成文之省例作为补充，即“各省所定之实例也，而

其性质则同则例”“同一事件之于则例，其效力遍

于全国。同一事件之于省例，其效力不逾一省”“盖

清国之版图广矣，人民众矣，风俗习惯各地相异，

故难遵依同一法规统率全国也”。［8］其他成文法

渊源还有与行政相关的皇帝诏敕与官厅告示等，自

不待言。

至于清国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渊源，据织田万总

结，有成案、惯习、学说与条理四端。成案谓“各

部及各省之判决例，当永续惯行者”“更变为成文

法，或为条例，或为则例”“成案固籍文书而存焉，

唯其为文书之时，未至于有拘束力。其见考证之时，

始有拘束力。故称曰不文法。今查成案考证方式，

对条奏之上谕文中，有钦遵在案、钦遵通行在案等

文字”“成案之为通行案者，在其实质，则与条例

则例同，准许引用。其未通行案，则徒为判决例，

不准引用。虽然苟为成案，其于成文法，相为表里，

则足以发挥其真义。故应互相参照，以期法之解释

适用，无或误焉”。惯习乃与行政相关之“前例旧

惯”，“凡百事遵行从前惯习，其余官厅事务，亦

察视其实地，依据惯习而施为者，盖甚多矣”。学

［1］参见范忠信：《律令关系、礼刑关系与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中华法系特征的法律渊源角度考察》，载《法律科学》

2014 年第 4 期，第 31-39 页。范忠信教授在此文中将令典体系放在律令法治体系之内讨论。

［2］［日］织田万：《清国行政法》，李秀清、王沛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6-47 页。

［3］同上注第 47 页。

［4］同上注第 47-53 页。

［5］参见苏亦工：《论清代律例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上 / 下）》，载《中国法学》1988 年第 5/6 期，第 102-109 页 /

第 111-119 页。

［6］［日］织田万：《清国行政法》，李秀清、王沛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2 页。

［7］同上注第 47 页。

［8］同上注第 64-65 页。清代“省例”具有地方特色，今日中国之地方法规规章，也许渊源于此。参见曾哲、高珂：《清

代省例：地方法对中央法的分权》，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第 2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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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如辑注律例会典之律学家言，“律学家之解释疏

注，有最为明刑弼教之助者，司直之官，引用以资

断法，是此事实自明白矣。虽有异于罗马古代学说

之直接附予法力者，然一家学说，即为官厅执务之

准则，亦可以见焉”。条理如“比附援引，虽明文

之无可据者，然推其情理，以合律意”“若夫皇朝

通典、皇朝通志、皇朝通考以及其余钦定各法政书，

并系学者私撰者，皆尽明示条理，而使法吏彼此参

照准据。然则条理亦为行政法之渊源，其于清国，

亦实属显著事迹矣”。［1］

（二）清国行政法的内容

在行政组织上，清国行政法关涉皇室、中央官

厅、地方官厅、藩部和地方自治数端。在“以民为

本”宪制原则和“为民父母”价值理念作用下，大

清国的君主专制政体不同于西欧，而是“基于一种

（拟制的）族长主义”，“其名为君主专制，而其

实则被限制者甚大”，由此造就了清国行政组织“无

国家与宫廷之界分”“采用（央地）分权国家之制

度”“设为满汉钳制之法”等特质。［2］就皇室而言，

皇帝“总揽统治权”，享有敬称、御名敬避、抬写

诸权，以及御用徽章、设置太监、国礼、颁历、恩赦、

刑法上特别保护、授予荣典等特权；皇位继承人、

皇后、太上皇、皇太后、训政及摄政者、皇族等亦

各有成文与不成文特权；皇室还有宗人府、内务府、

钦天监、太医院等隶属官厅及皇室财产权益。［3］

就中央官厅而言，主要是内阁、军机处、通政使司、

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大理院、国子监、詹事府

及外务部等新设部。［4］就地方官厅而言，有总督、

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知县、知州、

同知及通判等普通官厅，以及顺天府、土官及土司

和东三省特别官厅。依会典、则例、事例等，央地

官厅各有沿革来历、组织职权、人员编制等。［5］

就藩部而言，有内外蒙古、回部、西藏等，大清国

以《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西藏通制》等“因

俗而治”，以实现国族整合。就地方自治而言，大

清国也沿袭了乡约、乡老、保甲等制度体系。

在官吏法上，清国行政法可从文官制度、武官

制度、官吏身份、官吏权利、官吏义务、官吏责任

等维度考察。大清国马上得天下，但注重以文官治

天下。文官举凡出身、品级、任用、补缺等莫不有

定规。仅以任官形式而言，就有特简、开列、铨选、

奏荐、提调等类别。武官制度类似文官制度，但大

为精简，盖因崇文抑武也。就官吏身份而言，有黜

陟、回避、守制、休致等制度。官吏享有终养、给

假、勋爵等礼遇，亦享受俸给、恩给、恤金和刑法

上特别保护，同时负有职务和身份上的相应义务，

违反者需承担惩戒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在裁判制度上，清国行政法体系中的裁判制度与

刑事法体系中的裁判制度一体同构，没有独立的行政

诉讼。织田万云：“清国不为裁判事务设特别之机关，

使行政官厅兼掌之，且在地方官厅，督抚以下至于府

州县诸衙门，殆无不兼任行政、司法二权之执行也”。［6］

除了自县经州逐级上控至大理寺刑部，乃至朝审秋审

九卿会审等通常裁判所，还有皇族裁判所宗人府，宫

廷裁判所慎刑司，旗人裁判所都统衙门，以及京城、

盛京、蒙古等地的特别裁判所。

完整的清国行政法，还包括内务行政、军务行

政、司法行政、财务行政等分论，在此毋庸赘述，

但我们可以总结指出，清国行政法在牧民与治官，

［1］本段引文参见［日］织田万：《清国行政法》，李秀清、王沛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二编“清

国行政法之渊源”，第 46-76 页。此种成文法源与不成文法源，近似于传统律令系统与礼俗系统。

［2］参见［日］织田万：《清国行政法》，李秀清、王沛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三编“行政组织”

之第一章“总论”，第 77-83 页。织田万此处概括可谓鞭辟入里，抓住清帝国政体之关键。

［3］参见［日］织田万：《清国行政法》，李秀清、王沛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三编“行政组织”

之第二章“皇室”，第 84-144 页。由此观之，织田万系以日本近代行政法学家美浓部达吉之“国家法人说”与“天皇机关说”

为参照，阐述清国行政法上之皇室制度体系。关于“天皇机关说”，参见董璠舆：《日本明治时期的国体与天皇机关说事件》，

载《比较法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138-144 页。

［4］参见［日］织田万：《清国行政法》，李秀清、王沛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三编“行政组织”

之第四章“中央官厅”，第 157-220 页。

［5］同上注第 221-278 页。

［6］同上注第 431 页。



9

传统中国政府治理法制及其清末调适

王治与治王方面的制度建树确实自成体系，进而形

成了颇具特色的运行机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

王朝，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凭借（但不限于）此番蔚

为大观的清国行政法，将传统中国帝制体系推向极

致，同时将传统政府治理体系推向前所未有的广土

众民，使牧民之法与治官之法相得益彰，较为有效

地建构了前现代帝制国家，以至于被论者称为“中

华太平盛世”与“清帝国治下的和平”。［1］

四、传统政府治理法制的清末调适

1840 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

起点，也是传统中国“明君—清官—良民”治理

秩序图景瓦解和国家建构危机凸显的标志性节点。

1840—1911 年间，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再到变法

修律，晚清政府治理总体上以“清国行政法”为基

本制度形态与运行框架，同时在内外压力冲击下进

行着若干主动或被动的自我调适，皆以因应前所未

有的近现代治理转型任务与国家建构难题。

（一）近代行政法学的输入

近代行政法知识与观念，在清末得以持续输入。

以限制政府作恶为宗旨的近代法治知识，早在中国

近代史的开端，即被“开眼看世界”的晚清士大夫

所译介接引。［2］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一面

聘请传教士丁韪良等翻译《万国公法》等国际法著

作，一面选派容闳等幼童留学欧美研习法科，更有

伍廷芳等自费留学东洋西洋，为中国法制近代化储

备了宝贵人才与智识资源。［3］1898 年春，酝酿变

法的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首次以汉语“行

政法”翻译其日文对应物；1899 年春，流亡日本的

梁启超在《各国宪法异同论》中，第一次实质性使

用“行政法”提法。［4］此后的变法修律与预备立

宪期间，近代行政法知识与观念继续被大量输入和

广泛使用。著作和教材方面，从 1902 年东京译书

社出版第一本行政法译著，到 1911 年清廷覆亡，

中文出版的行政法著作共计 39 部，今日行政法体

系的主要内容均有涵盖；论文和译文方面，《清

议报》《译书汇编》《新民丛报》等先后刊登了

20 多篇行政法相关译文和论文，行政法专题研究的

先河得以开启；法学教育方面，近代中国行政法课

程于 1903 年在京师大学堂发端，但更多开设于京

师法律学堂之类的法政专门学校，其授课老师亦为

冈田朝太郎等日本专家。在清廷治国理政话语与政

府治理实践中，近代行政法知识与观念也频繁被上

谕奏章援引。［5］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行政法论著，

当属前已述及的 1906 年上海广智书局编译的织田

万著《清国行政法》。［6］该书虽系日本学者以近

世法理分类梳理清国制度，但对传播近代行政法律

知识，启发国人行政法理自觉颇有助益。

（二）政府组织机构的革新

近代化的政府组织机构在清末得以建立运行。

1840 年以降的内外压力，迫使清国行政法体系中的

政府组织机构暨权力运行机制发生变革。第二次鸦

片战争后，清廷成立总税务署统辖全国海关，又任

命英人赫德为总税务司，近代海关制度由此建立。

基于不平等条约的租界制度与治外法权，在不同程

度上更新了区域政府治理机构。在列强要求下，取

代传统理藩院专门负责“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于 1861 年设立，最初仅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

扩张至凡与“洋”有关且不属六部的事务，成为洋

务运动的总枢纽。办理洋务需要新式人才，故总理

衙门和部分督抚开始设立新式学校，以学习西文西

艺，其代表者如 1862 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和 1866

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由此引发了教育制度变革，

并在传统科举选官制之外，形成了新的官吏选拔机

制。戊戌变法期间，康梁维新派在短期内新设了京

师大学堂等一系列机构，但终究功败垂成。1900 年

［1］杨昂：《中华太平盛世：清帝国治下的和平（1683—1799）》，载《政治与法律评论》2011 年第 1 期，第 43-72 页。

［2］域外法治知识的传入最早从语词转换开始。林则徐 1840 年组织翻译《各国律例》，魏源 1842 年激愤写就《海国图志》，

其中当然包含对东西列强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的介绍。参见俞江：《近代中国法学语词的形成与发展》，载范忠信、陈景良主编：

《中西法律传统》总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3］参见郝铁川：《中国近代法学留学生与法制近代化》，载《法学研究》1997 年第 6 期，第 3-33 页。

［4］参见王贵松：《论近代中国行政法学的起源》，载《法学家》2014 年第 4 期，第 150-165 页。

［5］孙兵：《汉语“行政法”语词的由来及其语义之演变》，载《现代法学》2010 年第 1 期，第 186-193 页。

［6］［日］织田万：《清国行政法》，李秀清、王沛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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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庚子国变，促使清廷痛定思痛发布变法上谕，设立

督办政务处，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行政组织变革。［1］

在中央层面，新内阁、外务部（总理衙门改设）、

农工商部、理藩部、民政部、学部、邮传部、度支部、

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巡警部，以及修订法律馆、

考察政治馆、中央银行、进士馆，乃至大理院、资

政院等均得以设立或筹设，分别肩负新式职能，与

传统六部分庭抗礼。在地方层面，压缩行政层级与

分立行政司法的改革得以启动，城镇乡乃至府厅州

县地方自治开始试行，咨议局、商会、劝业所等，

也为晚清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注入新的民治元素。

（三）行政法律制度的初建

近代化的行政法律规范在清末得以陆续制定。

1843 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所附《海关则例》确

立了所谓“协定关税”的征收体制，此举无疑具有

屈辱性，但也是近代税收征管法制的起点。［2］《通

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等洋务章程，为洋务

运动提供了依据和保障；《京师大学堂章程》作为

戊戌变法仅存的制度成果，开启了近代高等教育法

制变革；兼具殖民性与近代性的区域行政法制，也

在列强治下的租界萌生。变法修律时期，近代化的

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初具规模。就行政组织法而言，

1906 年官制改革中，清廷公布了以《内阁官制草案》

为统领的 16 件官制草案，适应从传统到近代政府职

能分化和转变需要的，广涉农工商学民法等新设部

职权、机构、编制的中央行政组织法体系得以草创。

《咨议局章程》《各直省官制通则》《城镇乡地方

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等，也促进

了地方政府职能分化与权威转移。就官吏管理法而

言，从洋务运动期间的学堂章程冲击固有文官法制，

到 1905 年废除科举，再到 1911 年《文官考试任用

章程》草案，近代化的公务员立法得以起步。就行

政裁判法而言，1906 年《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以

21 个条文初步规定了行政裁判院的职责权限、组织

构成、受案范围、审判程序、审判组织、审判方式等，

并为之定下了建置时间表，成为近代中国行政诉讼

法制百年变迁的滥觞。［3］在部门行政法领域，这一

时期也有一定制度建树。从 1908 年《清查户口章程》

到 1911 年《户籍法》；从 1906 年《印刷物专律》

到 1911 年《钦定报律》；从 1906 年《违警罪章程》

到 1908 年《违警律》，近代化的户籍、新闻、治安

等行政管理法制得以陆续建立。这一时期制定的《商

会简明章程》《公司律》《试办全国预算暂行章程》

《试办银行章程》《统一国库章程》《大清银行则例》

《银行同行则例》《币制则例》等，也为工商经济

领域的政府治理确立了基本的规则与秩序。［4］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戊戌变法和清末修律起，

中国人一直在呼吁法制，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

条件下，仅仅靠法制是不能改变旧中国社会性质和中

国人民悲惨命运的。”［5］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国

历程的开端，帝制黄昏时代的清国行政法一方面延续

着传统政府治理“为民父母行政”的核心价值理念，

在牧民与治吏、治国与治王问题上自有章法，另一方

面因应着时代冲击与内外压力，而在话语体系、组织

机构和制度建设等方面朝着近代化方向迈进。尽管晚

清时代的政府治理法治化转型在古今中西矛盾交错中

步履蹒跚，乃至因眛于时势而终究无力回天，但这一

时期开启的治理变革，译介的法治知识，储备的法治

人才，建构的制度体系，乃至引发的变法争议，遭遇

的法治挫折，未竟的法理难题，［6］都将为直至今日

的政府治理法治化中国探索提供重要经验与启示。申

言之，只有深刻反思近代中国行政法制发展的历史进

程，深入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行政法治的重要

经验，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行政法律文化，才能

不断丰富和拓展行政法治现代化的中国式新道路，创

造和升华人类行政法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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